
对比维度

1. 法律属性与宗旨

2. 税收优惠（最关键）

3. 公信力与募捐能力

 4. 监管强度与透明度

5. 财产管理与终止



认定为慈善组织

受《慈善法》管辖。必须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，具有绝对的“
公益性”。

可享受全面税收优惠：

• 对捐赠方：可开具抵税捐赠票据（企业利润12%内扣除，个

人所得税30%内扣除）。

• 对自身：免征企业所得税（接受捐赠、政府补助、存款利息

等）。可能减免增值税、房产税等。

公信力极强，是机构的“信用背书”。
• 是申请公开募捐资格（面向公众筹款）的唯一前提。

• 更容易获得政府、企业和公众的信任与支持。

“慈善组织”身份是进“在玻璃房中运营”：
• 信息强制公开：年度工作报告、财务审计报告、募捐情况、
项目进展等必须全面向社会公开。
• 治理要求高：需建立规范的理事会、监事会制度。
• 财务审计严：年度财务报告必须由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。
入主流资源圈的“入场券”。没有它，在争取社会资源时往往
事倍功半。

财产锁定用于慈善：
• 所有财产必须完全、永久地用于章程规定的慈善目的。
• 机构注销时，剩余财产严禁分配，必须在民政部门监督下转
给宗旨相近的慈善组织。



未认定为慈善组织（普通民非）

主要受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管辖。宗旨可以

是“公益性”，也可以是“互益性”（如服务会员）。

税收优惠极其有限：

• 无法开具抵税捐赠票据，劝捐能力极弱。

• 需要正常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
公信力建立在机构自身品牌和历史上，建设难度大。

• 无法申请公开募捐资格。

• 募捐对象通常局限于内部会员或特定合作伙伴。

“在普通房间里运营”：
• 信息公开范围和要求相对较低。
• 内部治理结构要求相对灵活。
• 审计要求可能根据地方政策和机构规模有所放宽。

财产用于非营利目的：
• 财产用于章程目的，但清算后剩余财产的处理规定相对宽
松，可按章程约定转给同类组织，但不能私分。



深度解读与影响

这是根本区别。 “公益性”要求服务不特定的大众，而“互益性”
允许服务特定群体（如校友、同行业会员）。

这是决策的胜负手。 能否开抵税票据，直接决定了您能否从企

业、基金会和个人那里获得大额捐赠。自身的免税资格则直接
关系到机构的生存成本。

“慈善组织”身份是进入主流资源圈的“入场券”。没有它，在争取

社会资源时往往事倍功半。

认定意味着用“自由”换取“信任”。 更高的透明度带来了
公信力，但也显著增加了运营的合规成本和压力。

这体现了“慈善财产”的社会属性和永续性，意味着一旦认定
为慈善组织，其资产就与社会公共利益深度绑定。


